
关于调整建筑安装工程税金的通知

晋建标定字〔2011〕7 号

各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委），各市标准定额（建筑经济）站，

各有关单位：

根据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全省地方教育附加征收使用管理

办法的通知》（晋政发〔2011〕25 号）精神，决定对建筑安装工程中

的税金进行调整。通知如下：

一、凡在我省行政区域内进行建筑安装工程计价活动的，均按纳

税人工程所在地不同进行税率调整。调整后的税率为：在市区的

3.477%，在县城镇的 3.412%，不在市区、县城镇的 3.284%。 计费

基础见山西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

二、本通知自2011 年 2 月 1 日起执行。

山西省工程建设标准定额站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一日

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全省地方教育附加

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晋政发〔2011〕25 号

二○一一年八月二十六日

 

各市、县人民政府，省人民政府各委、厅，各直属机构：



现将《全省地方教育附加征收使用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

真贯彻执行。

 

全省地方教育附加征收使用管理办法

     为了支持我省教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教育法》、财政部《关于统一地方教育附加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

综〔2010〕98 号)和《关于同意山西省开征地方教育附加的复函》(财综

函〔2011〕10 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在我省行政区域内，凡缴纳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以下

简称“三税”)的单位和个人(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和外籍个人)，

按照实际缴纳“三税”税额的 2％缴纳地方教育附加。

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擅自减征或免征地方教育附加。

第二条地方教育附加由地方税务机关负责征收。

各级地方税务机关要严格按照本办法规定，将应征缴的地方教

育附加及时、足额征缴入库。

第三条各级地方税务机关征收地方教育附加所需费用，由同级

财政部门通过财政预算按照不高于实际入库额的 3％予以拨付，不

得从地方教育附加征收收入中提取或扣除手续费。

第四条负有代扣、代收教育费附加义务的单位，同时负有代扣、

代收地方教育附加的义务。

第五条地方税务机关征收地方教育附加使用省级财政部门统一

印制的财政票据，通过银行缴款使用地方教育附加专用缴款书，通



过现金缴款使用地方教育附加专用票据。通过现金缴款的，征收人员

须在当日对地方教育附加专用票据进行汇解，开具地方教育附加专

用缴款书，连同现金交国库经收处划解基金。地方教育附加专用缴款

书和专用票据票样设计及管理由省财政厅具体负责。

凡未按规定开具地方教育附加专用缴款书或专用票据的，缴款

人有权拒绝缴纳。

第六条地方教育附加收入实行分成管理，省、县(市、区)分成比

例为 3∶7。

第七条地方教育附加按照属地原则征缴入库，各级地方税务机

关应按照第六条确定的分成比例分别将地方教育附加缴入省级国库

和县(市、区)国库。具体会计核算比照教育费附加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八条地方教育附加收入列政府收支分类科目 103类“非税收

入”01 款“政府性基金收入”27项“地方教育附加收入”。

第九条每月终了后 10 日内，各级地方税务机关须将征收地方教

育附加情况，抄送同级财政部门和教育部门。

第十条各地人民政府要加强对地方教育附加征收管理工作的领

导，各级财政、教育、人民银行等部门要积极配合地方税务机关，共

同做好地方教育附加的征收管理工作。

第十一条地方税务机关、教育部门要加强对征收地方教育附加工

作的宣传，营造良好的征管环境。



第十二条地方教育附加专项用于教育事业发展，用于均衡发展

城乡义务教育，建设中小学校舍，改善中小学和职业教育办学条件

等。不得用于教职工工资福利和发放奖金。

第十三条地方教育附加按照“纳入基金预算，统筹安排，专款专

用，结余结转”的原则管理和使用。

第十四条财政部门拨付地方教育附加，列政府基金预算支出

205类“教育”10 款“地方教育附加支出”。

第十五条各级财政部门要加强地方教育附加支出的预算管理，

健全管理制度，科学、合理安排支出，加快预算执行进度，确保专款

专用。

第十六条教育部门要按部门预算管理要求提出地方教育附加支

出预算建议，经同级财政部门批准后，严格按规定使用资金，切实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第十七条地方教育附加征收、使用、管理应当接受财政、审计和上

级地方税务机关的监督检查。

第十八条对违反本规定，多征、减征、缓征、停征，或者侵占、截

留、挪用地方教育附加的单位和个人，依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

条例》(国务院令第 427 号)和《违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收支

两条线管理规定行政处分暂行规定》(国务院令第 281 号)进行处罚或

行政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十九条本办法自2011 年 2 月 1 日执行。


